附件3
114學年度臺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鑑定安置
審查表
	學校名稱
	        區         國小/國中
	學生姓名
	


＝＝＝＝＝＝＝ 下述審查結果由臺南市鑑輔會身障工作小組填寫，學校承辦人員請勿填寫 ＝＝＝＝＝＝＝
臺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身障工作小組審查結果
	安置學校：    　　　　　　　　　　高中/國中/國小 　 　　　   年級

	□確認障礙　
	障礙類別：□智能障礙　 □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　□語言障礙　□肢體障礙　
□腦性麻痺(□伴隨         障礙)  □身體病弱　 □情緒行為障礙   

□學習障礙（□閱讀□書寫□數學） □自閉症(□伴隨智能障礙)　 

□多重障礙：　       　　 □其他障礙： 　       　　 　。 　　 　

	
	障礙程度：□輕度　□中度　□重度　□極重度　□不加註程度

	
	鑑輔適用階段 /有效日期：    　   年    　   月    　   日

	
	安置結果：□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不分類巡迴輔導班　

□不分類(身障類資源班)    □視障巡迴輔導　　　　　  

□智障(集中式)　　        □聽語障巡迴輔導　

□不分類(集中式)        　□自閉症巡迴輔導　  

□巡迴輔導(在家教育)      □情緒與行為障礙巡迴輔導          

	□非特教學生
	□家長申請放棄特教身分或不同意重新評估　　　

□非特教學生，未達鑑定基準理由：
○1.檢附資料未達顯著困難或障礙  

○2.檢附資料無特殊教育之需求   

○3.醫療證明相關文件與觀察結果不一致，建議持續蒐集資料
○4.僅持發展遲緩或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等醫療證明，未達各障礙類之鑑定基準

○5.鑑輔核定之效期已逾期，家長未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6.檢附資料未符合本次提報障礙類別之鑑定基準，請持續觀察並視需求提出
    相關障礙類別鑑定
○7.其他：      　 　                                  

	身障工作小組核章
	臺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核章

	日期： 　 　年  　月  　日
	


※安置結果以公文或公告為主，請學校承辦人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核對安置結果無誤後再行異動或接收，若有誤請儘速聯絡鑑定安置承辦人（TEL: (06)241-2734）。
※請學校承辦人視學生需求，另依規定時程申請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如：巡迴輔導服務、相關專業服務（職能／物理／語言／心理治療、社工）、輔具借用、無障礙環境調整、助理員申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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